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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医委组〔2017〕5 号

关于做好党支部工作经费管理使用的通知

各党总支，各党支部：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活

力，为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根据《省委教育工

委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基层党支部工作标准

的通知》精神，结合学校基层党建工作实际，为规范做好学校

党支部工作经费的管理使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经费标准

党支部工作经费按照教工党员每人每年 200 元、学生党员

每人每年 50 元标准核定。

二、使用原则

1.专款专用。党支部工作经费必须用于基层党建工作，确

保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2.量入为出。党支部工作经费要根据党支部建设需要，精

打细算，统筹安排。

3.规范使用。党支部工作经费开支必须严格执行财务管理

制度，确保账目清楚，票据、手续完备。

4.公开透明。党支部工作经费使用必须公开、透明，必须

纳入党务公开范围，接受支部党员监督。

三、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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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员和党员发展对象、入党积极分子学习、教育、培

训。

2．订购与党务工作相关的报刊、资料、音像制品和设备

等。

3．表彰党内先进、优秀费用的部分开支。

4．开展党员主题教育和实践活动及其他体现创新性、先

进性的党建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5．慰问生病住院和有特殊困难的党员。

6．其他与党建工作相关的活动支出。

四、使用审批

党支部工作经费使用要按照“申请—审批—报销”流程进

行，通过协同一般事项申请办理审批手续，2000 元（含 2000

元）以下的由党总支书记审批，2000 元以上的由党委组织部

部长、校领导审批，外出学习考察如需用车和工作餐按规定另

行办理申请审批手续，并按规定凭审批表进行相关经费报销。

五、报销程序

经费报销以党支部为单位，按照学校财务报销相关规定予

以报销。报销时，需附审批表一份。

具体程序为：

1．党支部书记发起；

2．党总支书记审核；

3．党委组织部审核；

4．2000 元（含 2000 元）以下的，由学校党委组织部部

长审批；2000 元以上的，由校领导审批。

五、有关要求

1．党支部工作经费开支，须由党支部委员会集体研究决

定，按规定办理申请审批报销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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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开展党员外出学习考察活动或聘请有关专家开展党

课讲座，须提供相关报道和照片。

3．党支部工作经费限每年 12 月前使用，当年未使用的经

费不能转入下一年使用。

4．上级党组织要对党支部工作经费使用情况进行督促检

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挪用经费者要依据有关规定进行问

责。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5．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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